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裁　决　书

穗花劳人仲案〔2025〕5125号
申请人：雷**，男，汉族，1973年7月2日出生，住址：湖南省临武县西山瑶族乡新塘村7组。

被申请人：广州**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联合路41号之三。

法定代表人：王**。

案由：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争议。
申请人雷**诉被申请人广州**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申请人雷**参加了庭审，被申请人经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委依法对其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仲裁情况
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一、请求裁决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25年3月14日至2025年7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039.57元；三、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5年3月14日至2025年7月2日期间的工资10426元；四、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5年4月14日至2025年7月2日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3250元。
本案相关情况

申请人庭审中主张的事项：

一、入职时间：2025年3月14日。
二、工作岗位：高车。
三、签订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合同情况：被申请人没有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为其购买社会保险。

四、工作情况：工作地点在花都区狮岭镇联合路41号之三，工作内容是负责缝制包包、手袋的高车工序。
五、离职时间：2025年7月2日。
本委查明情况：

一、申请仲裁日期：2025年9月19日。

二、申请人提供证据情况：1.微信转账电子凭证（工资）；2.微信聊天记录（与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王啸宇）已核对原始载体；3.微信聊天记录（工作群），已核对原始载体；4.工资表；5.二维码收款截图等证据。

三、被申请人应诉情况：被申请人未答辩，亦未提供证据与质证意见。

本委认定情况：

关于缺席审理问题。经依法通知，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委依法作缺席审理。

关于劳动关系问题

   申请人主张于2025年3月14日入职，工作岗位是高车，工作地点在被申请人注册地址，工作内容是负责缝制包包、手袋的高车工序，工作由被申请人管理人员安排，工资通过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及老板之一王某某、被申请人的老板娘、被申请人老板之一王某某微信转账发放，于2025年7月2日离职，现要求确认与被申请人自2025年3月14日至2025年7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向本委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微信群聊天记录等证据。

   本委认为，申请人提交的其与微信昵称为“@老王 心不老” 
的聊天记录，其中记载有申请人向其催讨工资、工作安排等记录，而申请人提交的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中显示微信号为“V*****78”的实名认证为王某某，且该支付凭证的收款时间、数额与申请人提交的其与微信昵称为“@老王 心不老”聊天记录截图显示的收款时间、数额均一致，可以印证申请人 
庭审中关于其是被申请人员工，工作岗位是高车的主张。而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庭审，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其未对申请人的主张进行反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被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委依法采信申请人提交证据的证明力，采纳申请人关于入职时间及离职时间的主张，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本委依法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25年3月14日至2025年7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关于工资问题
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拖欠其3月工资2681元、5月工资3450元、6月工资4085元及7月工资210元，并递交了微信群聊天记录、工资表为证。

本委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入职表、工资表、考勤表、员工花名册等证据由被申请人掌握，应由被申请人举证，被申请人无故缺席，未向本委递交相关的证据予以抗辩，视其放弃抗辩、举证的权利，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本委对申请人的工资表证据予以采信，该工资表上显示申请人5月未付金额为3450元、6月未付金额为4085元。结合申请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中显示未付申请人3月工资2681元，与该工资表上记载一致。因此，本委对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拖欠其2025年3月、5月及6月工资差额数额予以采信。关于2025年7月工资问题，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有举证责任，现被申请人缺席庭审，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本委对申请人7月工资数额予以采信。综上，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规定，被申请人应依法支付申请人2025年3月14至2025年7月2日工资差额10426元（2681元+3450元+4085元+210元）。
关于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问题
    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没有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主张

3月应发工资5181元、4月应发工资6040元、5月应发工资5905元、6月应发工资4085元、7月应发工资210元，主张每月休息2天，2025年4月14日至2025年4月30日出勤14天，现要求被申请人支付2025年4月14日至2025年7月2日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13250元。

    本委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被申请人无故缺席庭审，也未提交证据佐证其与申请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委对申请人要求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请求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被申请人应依法支付申请人2025年4月14日至2025年7月2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3219.9元（6040元/28天×14天+5905元+4085元+210元）。
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
申请人主张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3039.57元，理由是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

本委认为，申请人在庭审中陈述其离职原因是其因家庭经济需要而口头向被申请人管理人员提出离职，且申请人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因此，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此，本委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裁决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七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第四十八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裁决如下：
一、确认申请人雷**与被申请人广州**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自2025年3月14日至2025年7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广州**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申请人雷**2025年3月14至2025年7月2日工资差额10426元；

三、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广州**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申请人雷**2025年4月14日至2025年7月2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3219.9元；

四、驳回申请人雷**其他的仲裁请求。
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一方不执行本裁决，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仲 裁 员：曾 **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殷 **


